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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深圳市钧天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钧天” ）持有公司股份10,067,7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1%。 上述

股份为公司IPO前取得股份，该部分股份于2021年4月16日起解禁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6年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1）： 深圳钧天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10,067,751

股， 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51%， 自减持计划发布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

（2026年1月22�日至 2026年4月21日）实施。 深圳钧天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

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规定。 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深圳钧天投资期限在

48个月以上但不满60个月， 因此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经过主管机构审批，任意连续3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任意连续3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收到股东深圳钧天出具的告知函， 深圳钧天基于自身情况及市场情况等因

素，未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实施减持。 深圳钧天仍持有公司股份10,067,75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51%。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其他：直接持股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10,067,751股

持股比例 2.5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0,067,751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

（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0,067,751 2.51%

深圳钧天、钧天投资均由深圳市九野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

理人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0 0.00%

深圳钧天、钧天投资均由深圳市九野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

理人

合计 10,067,751 2.51%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年1月17日

减持数量 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1月22日～2026年4月21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0股

大宗交易减持，0股

减持价格区间 0～0元/股

减持总金额 0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10,067,751股

减持比例 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51%

当前持股数量 10,067,751股

当前持股比例 2.51%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已实施

基于自身情况及市场情况等因素，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未在减持计划期间内减持。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是√否

特此公告。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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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实施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注销情况：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12

月19日、2026年1月1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过

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1,044,800股股份

进行注销， 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4,354,732,673股减少至4,

353,687,873股，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4,354,732,673元减少至人民币4,353,687,873元。

● 回购股份注销日期：2026年4月22日。

一、回购股份方案及实施情况

2022年4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回购公司股份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均包含本数）的自有或自筹资金，以不

超过人民币11.04元/股的回购价格回购公司A股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 根据回购方案，本次回

购的股份拟全部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期限为自回购方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编号：

2022-037）。

截至2023年4月22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A股股份1,044,800股，已回购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240%，已支付的总金额为5,003,480.17元（不含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3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回

购股份结果暨拟向全体股东特别分红的提示性公告》（编号：2023-070）。

二、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19日、2026年1月1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202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的1,044,800股股份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20

日、2026年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注销

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4）、《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6-002）。

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就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履行了债权人通知程序。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至今公示期已满

45天。 公示期间未接到债权人申报债权并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

经公司申请，公司将于2026年4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注销已回购但

尚未使用的1,044,800股A股股份，后续将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三、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4,354,732,673股减少至4,353,687,873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

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股份注销前

本次拟注销股份

数量（股）

回购股份注销后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4,354,732,673 100% 1,044,800 4,353,687,873 100%

其中：A股 3,613,447,039 82.98% 1,044,800 3,612,402,239 82.97%

H股 741,285,634 17.02% 0 741,285,634 17.03%

股份总数 4,354,732,673 100% 1,044,800 4,353,687,873 100%

四、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事项是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做出的决策， 本次事项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影响，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

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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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0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王亮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有效衔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

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6年4月15日发出，会议于2026年4月20日16:00在四川省德阳市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视频（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独立董事潘志成先生、曹麒麟先生、梁清华女

士以视频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方式列席了会议，会议由非独立董事王亮先生主持。会议

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结合视频（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其中，王亮先生作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王亮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王亮先生自当选为公司董事长之日起，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职能部门根

据规定办理因董事长变更而导致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等工商登记事项。

（二）《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内容如下：

1.增补王亮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成员，并担任主任委员。

2.增补王亮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预算委员会成员。

调整后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专门委员会 成员 主任委员

1 战略与ESG委员会

王亮、王霜、何琳、潘志成、梁清华、曹麒

麟、彭小兵

王亮

2 审计委员会 曹麒麟、梁清华、何琳 曹麒麟（独立董事）

3 预算委员会 王亮、曹麒麟、梁清华 曹麒麟（独立董事）

4 提名委员会 王霜、潘志成、梁清华 潘志成（独立董事）

5 风险管理委员会 王霜、梁清华、潘志成 梁清华（独立董事）

6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何琳、潘志成、梁清华 潘志成（独立董事）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及成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附

王亮先生简历

王亮，男，1975年生，工程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物资供应中心经理、党委副书记；中石化西南

油气分公司物资供应中心党委书记、副经理、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物资供应中心党委书记。现任四

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

截至目前，王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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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乌昌公路2702号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8,638,2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43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让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董事郑志强、王慧玲、冯育菠，独立董事吴明、张红梅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参会；

2、公司董事会秘书冯育菠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350,738 98.8148 1,246,310 1.1472 41,163 0.0380

2、议案名称：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463,838 98.9190 1,138,210 1.0477 36,163 0.0333

3、议案名称：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278,538 98.7484 1,323,610 1.2183 36,063 0.0333

4、议案名称：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201,738 98.6777 1,394,710 1.2838 41,763 0.0385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6年-2028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420,408 98.8790 1,181,740 1.0877 36,063 0.033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99,577,3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4,467,59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3,233,642 70.3988 1,323,610 28.8160 36,063 0.7852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957,980 66.8460 439,070 30.6375 36,063 2.5165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275,662 72.0100 884,540 27.99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701,236 84.9940 1,323,610 14.6079 36,063 0.3981

4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7,624,436 84.1464 1,394,710 15.3926 41,763 0.4610

5

关于制定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

划（2026年-2028年）》的议案

7,843,106 86.5598 1,181,740 13.0421 36,063 0.398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经出席本次会议全体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云栋、张晓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88816� � � � � � � � �证券简称：易思维 公告编号：2026-012

易思维（杭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5月12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5月12日 15点00分

召开地点：易思维（杭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5月12日

至2026年5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2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3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8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9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已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 公司将在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刊登《易思维（杭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9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5、6、7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郭寅、郭磊、尹仕斌、庄洵、杭州易实思远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易实天诚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易实至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

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816 易思维 2026/5/6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6年5月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30-17:00

（二）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1088号易思维（杭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登记方式：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会，亦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

东。 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在上述时间、地点现场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

可以通过信函办理登记手续，信函上请注明“股东会登记手续” 字样，信函应于2026年5月7日下午17:

00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并请来电确认登记状态，不接受电话登记。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股东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其本

人身份证原件、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股票账户卡原件、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

托代理人出席的，应出示股东的证券账户卡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受托人身份证原件

办理登记手续。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参会股东或其代理人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入场；

（三）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1088号易思维（杭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电话：0571-85378319

3、联系邮箱：ir@isv-tech.com

4、联系人：崔鹏飞

特此公告。

易思维（杭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易思维（杭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5月12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3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 《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5 《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7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8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9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88106� � � � � � � � �证券简称：金宏气体 公告编号：2026-028

转债代码：118038� � � � � � � � �转债简称：金宏转债

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金宏转债” 赎回暨摘牌的第七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6年4月28日

● 赎回价格：100.7836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4月29日

● 最后交易日：2026年4月23日

截至2026年4月21日收市后，距离4月23日（“金宏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2个交易日，4月23日为“金宏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6年4月28日

截至2026年4月21日收市后，距离4月28日（“金宏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5个交易日，4月28日为“金宏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金宏转债”将自2026年4月2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18.97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 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

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100.7836元/张）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特提醒“金宏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投资损失。

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票自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30日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有十五个交易日收

盘价格不低于公司“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金宏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24.66元/股）。 根据

《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已触发“金宏转债” 的

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金宏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

“金宏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金宏转债” 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说

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金宏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金宏转债” 的赎回条款如下：

（一）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15%（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的130%（含130%），或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

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 =� B� × i� × t� /� 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30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 “金宏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即24.66元/股），已触发《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6年4月28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

“金宏转债” 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7836元/张。 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 =� B� × i� × t� /� 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计息年度（2025年7月17日至2026年7月16日），票面利率为1.00%。

计息天数：自2025年7月17日至2026年4月29日（算头不算尾）共计286天。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IA� =� B� × i� × t� /� 365=100×1.00%×286/365≈0.7836元/张（四舍五入后保留四位小数）。

赎回价格=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7836=100.7836元/张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金宏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金宏转债” 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6年4月29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金宏转债” 将全

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4月29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

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金宏转债” 数额。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6年4月21日收市后，距离4月23日（“金宏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2个交易日，4月23日为“金宏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距

离4月28日（“金宏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5个交易日，4月28日为“金宏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七）摘牌

自2026年4月29日起，公司的“金宏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投资者债券利息所得税扣税情况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金宏转债” 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

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金额为100.7836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

为100.6269元人民币（税后）。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

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金宏转债” 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

税自行缴纳，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派发赎回金额100.7836元人民币（税前）。

3、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据《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

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5号），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

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

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因此，对于持有“金宏转债”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

税前赎回金额派发赎回款，即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7836元。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6年4月21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23日（“金宏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2个交易日，4月23日为“金宏转债” 最后一

个交易日。 截至2026年4月21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28日（“金宏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5个交易日，4月28日为“金宏转债”最后一

个转股日。 特提醒“金宏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金宏转债” 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

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金宏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按照100.7836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

赎回完成后，“金宏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金宏转债”二级市场价格（2026年4月21日收盘价为171.3110元/张）与赎回价格（100.7836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

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五）如果公司可转债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在所持可转债面临赎回的情况下，考虑到其所持可转债不能转

换为公司股票，如果公司按事先约定的赎回条款确定的赎回价格低于投资者取得可转债的价格（或成本），投资者存在因赎回价格较低

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特提醒“金宏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投资损失。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65789892

电子邮箱：dongmi@jinhonggroup.com

特此公告。

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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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山大道北段988号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8,220,5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76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李晓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5人，董事尹雯女士，独立董事郭海兰女士、张菀洺女士、汪勇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董事会秘书周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1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4,768,782 99.2627 3,174,504 0.6779 277,300 0.0594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4,801,082 99.2696 3,133,404 0.6692 286,100 0.0612

3、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4,771,782 99.2634 3,271,904 0.6987 176,900 0.0379

4、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4,790,582 99.2674 3,136,304 0.6698 293,700 0.0628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4,671,382 99.2419 3,211,504 0.6858 337,700 0.0723

6.01、议案名称：李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729,406 96.6932 11,799,364 3.1982 400,100 0.1086

6.02、议案名称：李光荣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336,077 92.9713 11,759,664 6.7766 437,400 0.2521

6.03、议案名称：秦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5,896,022 97.3677 11,771,564 2.5141 553,000 0.1182

6.04、议案名称：张军强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5,937,322 97.3766 11,730,264 2.5052 553,000 0.1182

6.05、议案名称：徐晓芳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5,898,922 97.3684 11,768,664 2.5134 553,000 0.1182

6.06、议案名称：尹雯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0,503,493 95.4837 11,770,464 4.3142 550,900 0.2021

6.07、议案名称：郭海兰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5,904,022 97.3694 11,768,464 2.5134 548,100 0.1172

6.08、议案名称：张菀洺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5,906,122 97.3699 11,768,464 2.5134 546,000 0.1167

6.09、议案名称：汪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5,901,922 97.3690 11,770,064 2.5137 548,600 0.1173

6.10、议案名称：郑联盛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5,890,822 97.3666 11,768,664 2.5134 561,100 0.1200

7、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3,816,782 99.0594 3,344,304 0.7142 1,059,500 0.2264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3,726,982 99.0402 3,473,804 0.7419 1,019,800 0.2179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4,145,382 99.1296 3,563,804 0.7611 511,400 0.109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4,557,882 99.2177 3,191,004 0.6815 471,700 0.100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95,395,729 100.0000 0 0.0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202,852,6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66,523,437 95.0711 3,271,904 4.6760 176,900 0.2529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4,290,200 83.5869 2,629,104 15.3782 176,900 1.0349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52,233,237 98.7843 642,800 1.2157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269,373,053 98.7347 3,174,504 1.1635 277,300 0.1018

2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269,405,353 98.7466 3,133,404 1.1485 286,100 0.1049

3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269,376,053 98.7358 3,271,904 1.1992 176,900 0.0650

4

《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

269,394,853 98.7427 3,136,304 1.1495 293,700 0.1078

5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69,275,653 98.6990 3,211,504 1.1771 337,700 0.1239

6.01 李晓 161,333,677 92.9699 11,799,364 6.7994 400,100 0.2307

6.02 李光荣 161,336,077 92.9713 11,759,664 6.7766 437,400 0.2521

6.03 秦兵 260,500,293 95.4826 11,771,564 4.3146 553,000 0.2028

6.04 张军强 260,541,593 95.4977 11,730,264 4.2995 553,000 0.2028

6.05 徐晓芳 260,503,193 95.4836 11,768,664 4.3136 553,000 0.2028

6.06 尹雯 260,503,493 95.4837 11,770,464 4.3142 550,900 0.2021

6.07 郭海兰 260,508,293 95.4855 11,768,464 4.3135 548,100 0.2010

6.08 张菀洺 260,510,393 95.4863 11,768,464 4.3135 546,000 0.2002

6.09 汪勇 260,506,193 95.4847 11,770,064 4.3141 548,600 0.2012

6.10 郑联盛 260,495,093 95.4807 11,768,664 4.3136 561,100 0.2057

7

《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股东会决议有

效期的议案》

268,421,053 98.3858 3,344,304 1.2258 1,059,500 0.3884

8

《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

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

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

的议案》

268,331,253 98.3529 3,473,804 1.2732 1,019,800 0.3739

9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268,749,653 98.5062 3,563,804 1.3062 511,400 0.1876

1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26年-2028年）股

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269,162,153 98.6574 3,191,004 1.1696 471,700 0.173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共审议10项议案，其中议案 1、2、3、4、5、6、9、10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以上通过。 议案 7、8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平、李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其通知、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及决议内容均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5122� � �证券简称：四方新材 公告编号：2026-011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

含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

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

反担保

重庆砼磊高新混凝土有限

公司、重庆庆谊辉实业有限

公司

3000.00万元 7600.00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10,6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5.18

特别风险提示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期与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重庆分行” ）和简单汇信息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简单汇公司” ）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和《简单汇平台保理融资业务合作协议》。 民生银

行重庆分行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供应链金融业务授信额度3,000万元，该额度可分配至公司控股子

公司重庆庆谊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谊辉” ）和重庆砼磊高新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砼

磊高新” ）使用，公司对两家控股子公司到期无法支付债务的情况下履行无条件支付义务。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委派了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核心管理人员开展日常运营管理工作，控股子公司

少数股东及其相关方未直接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合规等方面具有控

制权，担保风险可控，因此，其他少数股东未按照股权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不存在反担保的

情形。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7日、2025年5月20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为2025年度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含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7亿元的担保，包括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主要

用于控股子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一：重庆庆谊辉实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重庆庆谊辉实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82%

法定代表人 周小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60LE3E49

成立时间 2019年11月05日

注册地 重庆市两江新区古路镇荟港路100、101号

注册资本 25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建筑砌块制造；建筑砌块销售；机械设备租

赁； 仓储设备租赁服务；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办公设备租赁服务；再生资源回收；城市建筑垃圾处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

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销售:建筑材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砂石、混凝土；环保节能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道路货物

专用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道路普通

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6,831,489.87 298,595,583.03

负债总额 439,018,020.02 410,591,451.79

资产净额 -132,186,530.15 -111,995,868.76

营业收入 118,611,471.91 122,394,520.98

净利润 -20,190,661.39 -34,275,571.26

2、被担保人二：重庆砼磊高新混凝土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重庆砼磊高新混凝土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65%

法定代表人 张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8MAABUAH987

成立时间 2021年7月6日

注册地 重庆市经开区广阳镇新六村新房子村民小组

注册资本 25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

项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

备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23,936,418.19 821,880,136.93

负债总额 569,635,376.62 772,934,268.19

资产净额 54,301,041.57 48,945,868.74

营业收入 216,289,678.17 387,676,405.61

净利润 5,229,523.72 919,780.82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庆谊辉、砼磊高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方式

是否提供反担

保

公司

庆谊辉、

砼磊高新

3,000万元

控股子公司在银行提供的供应链金融业务项下的应付款

义务， 在到期无法支付债务的情况下公司履行无条件支

付义务

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增强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商品混凝土市场的竞争力，提高市场占有率，控股子公司共

享金融机构对公司的综合授信额度。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内实际使用的银行贷款提供必

要的担保，能够更好的支持控股子公司发展主营业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规划。 本次担保具有必

要性。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委派了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核心管理人员开展日常运营管理工作，控股子公司

少数股东及其相关方未直接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合规等方面具有控

制权，担保风险可控，因此，其他少数股东未按照股权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正常开展，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因此，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具有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年度担保额度范围内，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做优做强主营业

务，保障持续、稳健发展。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预计的总额为7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4.22%，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预计总额为7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4.22%。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0,600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5.18%。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